
公告编号：2021-045 

证券代码：831589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福新材        主办券商：兴业证券 

 

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

东 

名

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变

动

时

间 

变动

方式 股数（股） 
占股本

比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股本比

例 

葛

亚 

合计持

有股份 

20,842,056 62.6550% 20,842,056 56.3895% 2021

年 7

月

22

日 

未参

与认

购公

司

2021

年股

票定

向发

行，

被动

稀释 

其中：

无限售

股份 

3,832,056 11.5199% 3,832,056 10.3679% 

     

有限售

股份 

17,010,000 51.1351% 17,010,000 46.0216% 

乔

华 

合计持

有股份 

3,644,940 10.9573% 3,644,940 9.8616% 2021

年 7

月

未参

与认

购公其中： 1,754,940 5.2756% 1,754,940 4.748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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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限售

股份 

22

日 

司

2021

年股

票定

向发

行，

被动

稀释 

     

有限售

股份 

1,890,000 5.6817% 1,890,000 5.1135% 

张

雨

柏 

合计持

有股份 

0 0% 2,217,660 6.0000% 2021

年 7

月

22

日 

定向

发行 

其中：

无限售

股份 

0 0% 2,217,660 6.0000% 

     

有限售

股份 

0 0% 0 0% 

 

本次定向发行前，葛亚先生持有 20,842,056 股，占发行前总股本比例

62.6550%。本次公司定向发行后，葛亚先生持有 20,842,056 股，占发行后总股

本比例为 56.3895%。 

本次定向发行前，乔华女士持有 3,644,940 股，占发行前总股本比例

10.9573%。本次公司定向发行后，乔华女士持有 3,644,940股，占发行后总股本

比例为 9.8616%。 

本次定向发行前，张雨柏先生持有 0 股，占发行前总股本比例 0%。本次公

司定向发行后，张雨柏先生持有 2,217,660股，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6.0000%。 

 

（二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1、 自然人基本信息 

姓名 葛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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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- 

住所/通讯地址 江苏省泗阳县经济开发区浙江路 15 号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乔华 

性别 女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- 

住所/通讯地址 江苏省泗阳县经济开发区浙江路 15 号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张雨柏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- 

住所/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本次定向发行前，葛亚先生持有 20,842,056 股，占发行前总股本比例

62.6550%。本次公司定向发行后，葛亚先生持有 20,842,056 股，占发行后总股

本比例为 56.3895%。 

本次定向发行前，乔华女士持有 3,644,940 股，占发行前总股本比例

10.9573%。本次公司定向发行后，乔华女士持有 3,644,940股，占发行后总股本

比例为 9.8616%。 

本次定向发行前，张雨柏先生持有 0 股，占发行前总股本比例 0%。本次公

司定向发行后，张雨柏先生持有 2,217,660股，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6.00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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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
上述股份变动情况未导致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。 

 

上述股份变动等事项不涉及投资者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不涉及收购报告

书、要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。 

 

 

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 年 7 月 1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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